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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项目变动概况 

1.1 项目由来 

1.1.1 项目由来 

S212（32 省道）绍兴市柯桥区王坛至王城段改建工程在 2016 年由原绍兴市

柯桥区环保局审批（批文号：绍柯环审[2016]14 号）。经批复之后，建设单位（绍

兴市柯桥区交通投资有限公司）对项目实施了建设，在建设过程中，发现原项目

可行性研究阶段的公路管理用房选址场地（即环评审批期间的公路管理用房选址

场地）无法实施施工建设，故与当地政府部门协调后，另外选址建设公路管理用

房。现在该公路项目主体工程已经建成，（改变选址后的）公路管理用房已经建

成，工程已经进入收尾阶段，跨越河流桥梁的事故应急池系统正在施工建设。 

1.1.2 管理用房选址变动原因 

公路管理用房原选址位于小舜江（北溪）北侧，占地面积 12000m2，紧靠北

溪，选址地块在（钱塘 323）二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同时也属于汤浦水库二级水

源保护区）内，公路管理用房原选址位置见图 1.1.2-1。 

在项目施工征地阶段，由于该地内供电电线杆分布较多，有教堂建筑（用地

需要扣除建堂建筑的占地范围），土地征用难以落实，并且该地块本身比较狭长，

位置紧邻北溪，实际建设还要退让建筑红线，导致管理用房实际建设难以实施。 

 

图 1.1.2-1    项目可研阶段（环评期间）的管理用房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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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可研阶段选址现场情况照片见图 1.1.2-2。 

  

图 1.1.2-2   可研阶段选址位置现场情况照片图 

1.1.3 项目实际建设管理用房选址 

项目实际建设管理用房选址位于小舜江（南溪）南侧，占地面积 12000m2，

靠近南溪（与南溪之间有一条约 5m 道路间隔），选址地块在（钱塘 319）二级饮

用水源保护区（同时也属于汤浦水库二级水源保护区）内。 

实际建设地块选址原因如下：公路沿线两侧均为汤浦水库二级水源保护区和

小舜江（南溪）一级水源保护区，小舜江下游存在汤浦水库一级保护区，沿线山

坡较多，均属于二级水源保护区范围，不宜大开挖施工建设，管理用房选址存在

一定难度，选址不能选址在小舜江（南溪）一级水源保护区的上游或者侧面，又

要与小舜江下游的汤浦水库一级保护区保持一定的距离，故实际建设过程中管理

用房选址位于小舜江（南溪）南侧相对平坦的地块。 

项目实际建设管理用房的选址见图 1.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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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3-1   项目实际建设管理用房的选址图 

现场照片情况见图 1.1.3-2。 

  

图 1.1.3-2  项目实际建设管理用房现场照片图 

1.1.4 钱塘 319 和钱塘 323 二级水源区与汤浦水库二级水源区关系 

根据《浙江省水功能区水环境功能区划分方案（2015）》中的钱塘 319 和钱

塘 323 二级饮用水源区与绍兴市汤浦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范围分析，绍兴市

汤浦水库二级饮用水源保护区范围很大，覆盖了钱塘 319 和钱塘 323 二级水源区

的范围。 

 

实际建设选址 

小舜江（南溪）一级

水源保护区边界 

约 115m 

南溪 
水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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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项目管理用房规划红线选址 

1）可研阶段规划红线选址 

根据 2015 年工程项目规划选址红线——浙规选字第[2015]052 号，环评审批

期间管理用房规划选址见图 1.1.5-1，具体见 2015 年规划红线图附件。 

 

图 1.1.5-1   环评审批期间管理用房规划选址红线位置 

2）实际建设规划红线选址 

在项目环评审批之后，2017 年管理用房建设的规划红线图的红线选址见图

1.1.5-2；项目实际施工建设的管理用房选址和 2017 年绍兴市规划局柯桥分局出

具的规划红线图选址一致，具体见 2017 年规划红线图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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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5-2   实际建设管理用房规划红线选址位置图 

1.1.6 可研阶段选址和实际建设选址比较 

项目管理用房可研阶段（环评）选址和实际建设选址比较见表 1.1.6-1。 

表 1.1.6-1  项目管理用房可研阶段（环评）选址和实际建设选址比较 

序号 内容 项目可研阶段选址 实际建设选址 

1 占地面积 12000m2 12000m2 

2 
与小舜江（南溪）一

级水源保护区关系 
无上下游关系 处于下游，约 115m 

3 
与汤浦水库二级水

源保护区关系 

位于二级水源保护区范

围内 

位于二级水源保护区范

围内 

4 
与汤浦水库一级水

源保护区关系 
处于上游，约 2.9km 处于上游，约 3.0km 

5 与河道关系 紧邻北溪 与南溪间隔条约5m道路 

6 
与规划红线选址关

系 

与 2015年规划红线选址

一致 

与 2017 年规划红线选址

一致 

项目管理用房可研阶段（环评）选址和实际建设选址位置比较见图 1.1.6-1。 

规划红线选址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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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6-1   项目管理用房可研就阶段（环评）选址和实际建设选址位置比较图

北 

小舜江（南溪）一级
水源保护区 

实际建设选址 

可研阶段选址 

约 115m 

水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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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项目管理用房功能 

1、管理用房用途 

项目实际建设管理用房主要为工作人员办公、公路巡逻人员休息、接待上级

领导视察等，不设置食堂，就餐由外餐饮单位配送，建筑采用电能空调系统，不

设置公路路面沥青修补等设施。 

2、其他用途 

项目管理用房场地约 5000m2，现在被临时作为王坛镇公交站使用，主要是

为了方便当地村民出行，该公交站的经营单位为绍兴市公共交通集团第二有限公

司。 

根据《关于王坛公交站的情况说明》（绍兴市柯桥区交通运输局已经证明），

属于一般公交站，不属于公交枢纽、长途客车站；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21 年），公交站不再审批

名录范围之内，具体见表 1.2-1。 

表 1.2-1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 

项目类别 报告书 报告表 登记表 本栏目环境敏感区含义 

驾驶员训

练基地、公 

交枢纽、长

途客运站、 

大型停车

场、机动车 

检测场 

/ 

涉及环

境敏感

区的 

/ 

第三条（一）中的全部区域；第三

条（二）中的除（一）外的生态保

护红线管控范围，永久基本农田、

基本草原、森林公园、地质公园、

重要湿地、天然林，重点保护野生

动物栖息地，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生

长繁殖地；第三条（三）中的文物

保护单位 

3、管理用房环保责任主体单位 

项目管理用房的环保责任主体单位为绍兴市柯桥区交通投资有限公司，即原

环评批复的建设单位。 

1.3 本次评价目的 

S212（32 省道）绍兴市柯桥区王坛至王城段改建工程（含可研阶段的管理

用房）已经通过审批，本次对 S212（32 省道）绍兴市柯桥区王坛至王城段改建

工程管理用房的变动情况进行环境影响评价，主要是论证管理用房变动后选址建

设的环境可行性，作为管理用房“三同时”环保竣工验收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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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项目管理用房与水源保护区 

关系分析 

2.1 项目管理用房与浙江省水功能区划水源区关系 

1、环评审批期间管理用房与浙江省水功能区划水源区关系 

根据《S212（32 省道）绍兴市柯桥区王坛至王城段改建工程环境影响报告

书（报批稿）》，可研阶段管理用房在水源保护区为小舜江（北溪）（钱塘 323）

二级保护区陆域范围内（不在一级水源保护区范围）。 

根据《浙江省水功能区水环境功能区划分方案（2015）》，可研阶段管理用房

水环境功能区见表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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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1   可研阶段（环评期间）管理用房浙江省水环境功能区 

序号 
县（市、

区） 

水功能区 

名称 

水环境功

能区名称 

河流 

(湖、库) 

范围 长度 

面积 km2 

目标 

水质 起始断面 地理坐标 终止断面 地理坐标 

钱塘
323 

柯桥 

北溪绍兴

饮用水源

区 

饮用水水

源 

二级保护

区 

小舜江 

（北溪） 

源头（塘岙） 

东经 北纬 
汤浦水库

库尾 

东经 北纬 

 

31.3 
Ⅱ 

120°32′

47″ 

29°43′

40″ 

120°42′

08″ 

29°47′

47″ 

陆域：源头至登岸整个水域集雨区范围内，除一级保护区外其余汇水区

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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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实际建设管理用房与浙江省水功能区划水源区关系 

实际建设管理用房水源保护区为小舜江（南溪）（钱塘 319）二级保护区陆域范围内（不在一级水源保护区范围）。 

根据《浙江省水功能区水环境功能区划分方案（2015）》，实际建设管理用房水环境功能区见表 2.1-2。 

表 2.1-2  实际建设管理用房浙江省水环境功能区 

序号 

县

（市、

区） 

水功

能区 

名称 

水环境功能区

名称 

河流 

(湖、库) 

范围 
长度 

面积 

目标 

水质 起始断面 
地理位置 

终止断面 
地理位置 

东经 北纬 东经 北纬 

钱塘 

319 
柯桥 

南溪

绍兴 

饮用

水源

区 

饮用水水源 

保护区 

小舜江 

（南溪） 

王城 

（嵊州与柯桥交

界处） 

120°39′

51″ 

29°44′

57″ 

肇湖村 

（南溪、北溪

交汇处） 

120°41′

05″ 

29°47′

29″ 

9.4 

Ⅱ 

饮用水水源 

二级保护区 

王城 

（嵊州与柯桥交

界处） 

120°39′

51″ 

29°44′

57″ 

王坛镇取水口

上游 1000m 

120°40′

03″ 

29°46′

29″ 

Ⅱ 
王坛镇取水口下

游 100m 

120°40′

13″ 

29°46′

54″ 

肇湖村 

（南溪、北溪

交汇处） 

120°41′

00″ 

29°48′

36″ 

陆域：王城至肇湖村河道集雨区范围内，除一级保护区外其余汇水区域 

饮用水水源 

一级保护区 

王坛镇取水口上游 1000m 王坛镇取水口下游 100m 
Ⅱ 

陆域：沿岸纵深 50m 

3、水环境水系位置关系 

钱塘 323 包含了小舜江（北溪）和小舜江（南溪）及汤浦水库，北溪和南溪汇流进入小舜江，小舜江流入汤浦水库（汤浦水路处

于下游），总体河流水系关系见图 2.1-1。 

项目管理用房可研阶段（环评期间）和实际建设阶段选址水环境水系位置关系见图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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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1  北溪、南溪、小瞬江、汤浦水库总体河流水系关系图 

可研阶段选址位置 

实际建设选址位置 

南溪 

北溪 

小舜江 

汤 

浦 

水 

库 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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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2  项目管理用房可研阶段和实际建设阶段选址水环境功能区划 

2.2 管理用房与绍兴市汤浦水库水源保护区关系 

根据项目管理用房可研阶段选址和实际建设选址与绍兴市汤浦水库水源保

护区的关系分析，由于汤浦水库二级水源保护区陆域范围（集雨区域）范围很广，

包含了王坦镇及周边大部分区域，项目可研阶段选址和实际建设选址均位于绍兴

市汤浦水库二级水源保护区范围内，不在汤浦水库一级水保保护区范围，具体见

表 2.2-1。 

表 2.2-1  管理用房可研阶段选址和实际建设选址与汤浦水库水源区关系 

序号 内容 项目可研阶段选址 实际建设选址 

1 汤浦水库二级保护区 
位于二级保护区陆域

范围内 

位于二级保护区陆域范

围内 

2 汤浦水库一级保护区 处于上游，约 2.9km 处于上游，约 3.0km 

根据《绍兴市汤浦水库水源环境保护办法》等，绍兴市汤浦水库饮用水源保

护区情况见表 2.2-2。项目管理用房可研阶段选址和实际建设选址在绍兴市汤浦

水库饮用水源保护区位置见图 2.2-1，局部放大关系图见图 2.2-2。 

 

可研阶段选址位置 

实际建设选址位置 

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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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2   绍兴市汤浦水库饮用水源保护区情况 

县

(市、

区) 

编码 

水源

地名

称 

别

名 

流

域 

水

系 

保护区名

称 

范            围 
保护区

面积

(km²) 
起始断面 

地理坐标   
终止断面 

地理坐

标 
  

东经 北纬 东经 北纬 

绍兴

市 

GA0506

3306020

04R000

1 

汤浦

水库 
/ 

浙

闽

皖 

曹

娥

江 

饮用水水

源保护区 

汤浦水库源头（竹

溪舜源） 
120°31′12″ 29°38′30″ 

汤浦水库大

坝 

120°47′

06″ 

29°51′20

″ 
456.43 

汤浦水库源头（塘

岙） 
120°32′47″ 29°43′40″ 

一级保护

区 

登岸（柯桥与上虞

交界处） 
120°44′06″ 29°49′12″ 

汤浦水库大

坝 

120°47′

06″ 

29°51′20

″ 

43.2 

水域：汤浦水库正常蓄水位以下全部水域，以及达郭水库正常蓄水位以下全部

水域 

陆域：汤浦水库库区一级保护区水域周边集水区域 

汤浦水库库尾 120°42′08″ 29°47′47″ 
登岸（柯桥上

虞交界处） 

120°44′

06″ 

29°49′12

″ 

水域：汤浦水库正常蓄水位以下全部水域 

陆域：一级保护区水域沿岸纵深 1000 米范围，但不超过库区分水岭 

二级保护

区 
除一级保护区以外，整个汤浦水库的集水区域 41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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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1   项目管理用房可研阶段选址和实际建设选址在绍兴市汤浦水库饮用水源保护区位置 

实际建设选址位置 

可研阶段选址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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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2   与汤浦水库水源区关系局部放大图 

2.3 管理用房与王坛镇河流型水源区关系 

根据绍兴市柯桥“千吨万人”集中式饮用水源划分方案，小舜江（南溪）仅

划定了一级水源保护区，二级水源保护区与钱塘 323（汤普水库）二级水源保护

区重叠，不在划分，王坛镇河流型水源区具体见表 2.3-2。 

项目可研阶段选址和实际建设选址均不位于王坛镇河流型水源保护区（小舜

江南溪）一级水源保护区范围内，具体关系见表 2.3-1。 

表 2.3-1  管理用房可研阶段选址和实际建设选址与小舜江南溪水源区关系 

序号 内容 项目可研阶段选址 实际建设选址 

1 
小舜江南溪一级保护

区 

不在一级保护区范围

内，无上下游关系 

不在一级保护区范围内，

处于下游约 115m 

项目管理用房可研阶段选址和实际建设选址在王坛镇河流型水源保护区（小

舜江南溪）位置见图 2.3-1 和图 2.3-2。 

 

 

 

可研阶段选址位置 

实际建设选址位置 

约 2.9km 

约 3.0km 

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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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2   王坛镇河流型水源区情况 

县

(市、

区) 

编码 
水源地名

称 
别名 流域 水系 

保护区

名称 

范围 保护

区面

积

(km2) 

起始断面 

地理坐标 

终止断面 

地理坐标 

东经 北纬 东经 北纬 

柯桥 

GA050

033060

3106S0

001 

曹娥江王

坛镇王坛

村河流型

水源地 

小舜

江（南

溪） 

浙闽

皖 

曹娥

江 

饮用水

水源保

护区 

王城（嵊

州与柯桥

交界处） 

120°39

′51″ 

29°44

′57″ 

肇湖村

（南溪、

北溪交汇

处） 

120°41

′05″ 

29°47

′29″ 

/ 

取水口 

120°24

′

4.542″ 

29°27

′

54.02″ 

一级保

护区 

王坛镇取

水口上游

1000m 

120°40

′03″ 

29°46

′29″ 

王坛镇取

水口下游

100m 

120°40

′13″ 

29°46

′54″ 
0.049 

陆域：沿岸纵深 50m，东北侧以道路为界（0.106km2） 0.106 

二级保

护区 
与汤浦水库二级保护区范围重叠，不再划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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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1  管理用房实际建设选址在王坛镇河流型水源 

保护区（小舜江南溪）位置图 

实际建设选址位置 

约 115m 



18 

 

 

图 2.3-2  可研阶段管理用房选址和实际建设管理用房选址在王坛镇河流型

水源保护区（小舜江南溪）位置图 

 

 

 

 

 

 

 

 

 

 

可研阶段选址位置 

实际建设选址位置 

小舜江南溪一级水源保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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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项目污染物变化情况 

3.1 项目废气变化情况 

3.1.1 原环评废气排放情况 

根据《S212（32 省道）绍兴市柯桥区王坛至王城段改建工程环境影响报告

书（报批稿）》，项目管理用房无食堂，故无食堂油烟废气，无其他废气。 

3.1.2 实际建设废气排放情况 

根据项目实际建设情况，项目管理用房无食堂，工作人员就餐由外餐饮单位

配送，无食堂油烟废气，无其他废气。 

3.2 项目废水变化情况 

3.2.1 原环评废水排放情况 

根据《S212（32 省道）绍兴市柯桥区王坛至王城段改建工程环境影响报告

书（报批稿）》，管理用房的废水污染主要来自管理人员生活污水。管理人员以

20 人，生活用水量按 100 升/人·天计，则每天生活用水量约为 2t，即每年 730t。

生活污水按用水量的 90%计算，则日产生生活污水 1.8t，年产生量为 657t。管理

用房配备有污水处理设施，经自行处理达到《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城市杂用水水

质》（GB/T18920-2002）后回用于冲厕、绿化等，不外排。 

3.2.2 实际建设废水排放情况 

实际建设管理用房主要为工作人员办公、公路巡逻人员休息、接待上级领导

视察等，常驻工作人员约 5 人，生活用水量按 100 升/人·天计，则每天生活用水

量约为 0.5t，每年 182.5t，生活污水按用水量的 90%计算，则日产生生活污水 0.45t，

年产生量为 164.3t。 

实际管理用房废水经化粪池后接入王坛镇市政污水管网，排至王坦镇沙地泵

站，再排至王坛污水总站，排入绍兴市水处理发展有限公司集中处理，纳管标准 

执行《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表 4 三级标准，出水排入钱塘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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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绍兴市环保局《关于明确绍兴水处理发展有限公司废水排放适用标准的

函》（绍市环函[2016]259）要求，绍兴水处理发展有限公司生活污水处理单元，

废水处理后从 2017 年 1 月 1 日起排放执行《城镇污水处理厂排放标准》 

（GB18918-2002） 表 1《基本控制项目最高允许排放浓度（日均值）》一级 A 标

准和表 2《部分一类污染物最高允许排放浓度（日均值）》。 

项目管理用房废水纳管排污量和排入环境的量见表 3.2.2-1。 

表 3.2.2-1 项目管理用房废水排污量    

项目 废水量 CODcr BOD5 NH3-N SS 

纳管标准值  500mg/L 300mg/L 35mg/L 400mg/L 

纳管排污量 164.3t 0.0822t/a 0.0493t/a 0.0058t/a 0.0657t/a 

排入环境标准  50mg/L 10mg/L 5mg/L 10mg/L 

排环境排污量 164.3t 0.0082t/a 0.0016t/a 0.0008t/a 0.0016t/a 

注：NH3-N 参照浙江省地方标准 DB33/87-2013。 

3.3 项目固体废物变化情况 

3.3.1 原环评固体废物情况 

根据原环评报告，管理人员以 20 人；生活垃圾产生量以 0.5kg/人·d 计，每

年生活垃圾产生量为 3.65t/a；由环卫部门外运处理。 

3.3.2 实际建设固体废物情况 

实际建设管理用房工作人员约 5 人；生活垃圾产生量以 0.5kg/人·d 计，每

年生活垃圾产生量为 0.913t/a；生活垃圾收集于室内垃圾桶，由环卫部门外运处

理。 

3.4 项目噪声变化情况 

根据原环评报告，管理用房无噪声影响分析；实际建设管理用房工作噪声对

环境无影响。 

3.5 项目污染物变化小结 

根据项目管理用房和实际建设管理用房的污染物分析；环评期间管理用房和

实际建设管理用房均无废气；环评期间管理用房生活污水经处理后回用于冲厕、

绿化等，不外排，实际建设管理用房生活污水纳入王坛镇市政污水管道，经泵站

排入绍兴市水处理发展有限公司集中处理；环评期间管理用房生活垃圾和实际建

设管理用房生活垃圾均由环卫部门外运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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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项目环境影响变化情况 

4.1 项目废气影响变化情况 

环评期间管理用房和实际建设管理用房均无废气；故废气影响方面无变化。 

4.2 项目废水影响变化情况 

环评期间管理用房生活污水经处理后回用于冲厕、绿化等，不外排，对水环

境无影响；实际建设管理用房生活污水纳管排放进入绍兴市水处理发展有限公司

集中处理，出水排入钱塘江，对周围水环境无影响，对最终纳污水体影响很小。 

4.3 项目固废影响变化情况 

环评期间管理用房生活垃圾和实际建设管理用房生活垃圾均由环卫部门外

运处理，对环境基本无影响。 

4.4 项目噪声影响变化情况 

环评期间管理用房生活垃圾和实际建设管理用房工作均无噪声影响。 

4.5 项目水源保护区影响变化情况 

环评期间的管理用房和实际建设管理用房均位于二级水源保护区的陆域保

护范围之内，均不涉及一级水源保护区范围，均无废气排放，废水不排入水源保

护区，生活垃圾环卫处理，总体上对水源保护区的影响变化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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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项目变动后环境可行性分析 

5.1 管理用房原环评环境可行性情况 

项目管理用房为 S212（32 省道）绍兴市柯桥区王坛至王城段改建工程的一

部分工程内容，在 2016 年整个项目已经通过环保部门审批（绍柯环审[2016]14

号）；根据原环评报告和环评批复（绍柯环审[2016]14 号），项目管理用房已经给

予批复，管理用房位于小舜江（北溪）北侧，属于二级饮用水源保护区范围。 

5.2 管理用房建设环境可行性情况 

根据《浙江省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法》（2021 年修订）（浙江省人民政

府第 388 号令），项目管理用房环境可行性分析如下： 

1、符合生态保护红线 

根据绍兴市柯桥区生态保护红线矢量图（2018 年），实际建设管理用房不在

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内，具体见图 5.2-1。 

 

图 5.2-1   实际建设管理用房与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关系图 

实际建设选址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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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符合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生态环境准入清单管控要求 

1）环境质量现状介绍 

大气环境：根据绍兴市生态环境局发布的《2020 年绍兴市环境状况公报》，

柯桥区环境空气属于达标区，具体见表 5.2-1。 

表 5.2-1  2020 年柯桥区各项污染物浓度    

评价因

子 
评价指标 

评价标准 

（μg/m3） 

监测浓度 

（μg/m3） 
占标率 达标情况 

SO2 

年均值 60 7.0 11.67% 达标 

日均浓度第 

98 百分位数 
150 12 8.0% 达标 

NO2 

年均值 40 29 72.5% 达标 

日均浓度第 

98 百分位数 
80 69 86.3% 达标 

PM10 

年均值 70 51 72.9% 达标 

日均浓度第 

95 百分位数 
150 110 73.3% 达标 

PM2.5 

年均值 35 31 88.6% 达标 

日均浓度第 

95 百分位数 
75 68 90.7% 达标 

CO 
日均浓度第 

95 百分位数 
4000 600 15% 达标 

O3 
日均浓度第 

90 百分位数 
160 94 58.8% 达标 

项目所在地各污染物年均浓度和相应百分数的日均浓度均能达标《环境空气

质量标准》（GB3095-2012）中的二级标准限值. 

2）地表水环境质量现状 

根据 2020 年对汤浦水库南溪的水环境质量调查，具体见表 5.2-2。项目管理

用房周边南溪水质除了总磷 5 月份存在超标外，其他均可满足《地表水环境质量

标准》（GB3838-2002）中Ⅱ类水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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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2  2020 年对汤浦水库南溪的水环境质量   单位：mg/L，pH 除外 

评价因子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标准值 

pH 7.23 / 6.87 7.28 7.40 7.38 7.24 7.29 7.21 7.13 8.52 7.27 6~9 

溶解氧 11.2 / 10.51 10.31 8.40 8.76 8.35 6.76 8.06 8.55 8.43 10.6 6.0 

耗氧量（以

O2 计） 
1.03 

/ 
1.1 0.9 0.7 0.8 2.28 1.0 0.9 1.0 1.0 1.0 4.0 

CODcr 5 / 7 7.0 9.0 10 12 11 11 12 11 8.0 15.0 

BOD5 0.6 / 2.7 1.6 1.4 2.2 2.6 2.6 3.2 2.4 2.5 2.4 3.0 

氨氮 0.073 / 0.09 0.117 0.09 <0.02 0.216 0.02 0.02 0.02 0.02 0.02 0.5 

总磷 0.06 / 0.018 0.019 0.419 0.010 0.09 0.014 0.015 0.012 0.012 0.018 0.1 

石油类 0.02 /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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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三线一单”符合性分析 

根据《绍兴市“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方案》（绍市环发[2020]36 号），

柯桥区“三线一单”环境管控单元及生态环境准入清单，项目实际建设管理用房

位于柯桥区汤浦水库饮用水源地一、二级保护区，属于优先保护单元，具体要求

见表 5.2-3；具体位置见图 5.2-2。 

 

图 5.2-2  项目实际建设管理用房“三线一单”位置图 

 

 

 

 

 

 

实际建设选址位置 

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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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3  柯桥区“三线一单”环境管控单元及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环境管
控单元
编码 

环境
管控
单元
名称 

县级
行政
区划 

面积 

（km2） 

管控
单元
分类 

空间布局约束 

污染物
排放管
控 

环境风险防范 

资源开
发效率
要求 

ZH33060 

310003 

柯桥
区汤
浦水
库饮

用水
源地
一、
二级 

保护
区 

柯桥
区 

287.24 

优先
保护
单元 

1、涉及生态保护红线的，严格按照国家
和省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相关规定进行管

控。生态保护红线原则上按照禁止开发
区域进行管理，禁止工业化和城镇化，
确保生态保护红线内“生态功能不降
低，面积不减少，性质不改变”。2、饮
用水水源保护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水污染防治法》、《浙江省饮用水水源保
护条例》、《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

管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实施管理； 
3、禁止未经法定许可在河流两岸、干线
公路两侧规划控制范围内进行采石、取
土、采砂等活动。严格限制矿产资源开
发项目，确需开采的矿产资源及必须就
地开展矿产加工的新改扩建项目，应以
点状开发为主，严格控制区域开发规模。
严格限制水利水电开发项目，禁止新建

除以防洪蓄水为主要功能的水库、生态
型水电站外的小水电。4、严格执行畜禽
养殖禁养区规定，控制湖库型饮用水源
集雨区范围内畜禽养殖规模控制。 

严禁水
功能在
Ⅱ类及
以上河
流设置
排 污

口，控
制单元
内工业
污染物
排放总
量不得
增加。 

 

1、加强区域内环境风险防

控，不得损害生物多样性维
持与生境保护、 水源涵养
与饮用水源保护、 营养物
质保持等生态服务功能。2、
在进行各类建设开发活动
前，应加强对生物多样性影
响的评估， 任何开发建设
活动不得破坏珍稀野生动

植物的重要栖息地，不得阻
隔野生动物的迁徙通道。3、
强化道路、水路危险化学品
运输安全管理， 落实水源
保护区及周边沿线公路等
必要的隔离和防护设施建
设， 开展视频监控， 提升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应急管

理水平。4、完善环境突发
事故应急预案，加强环境风
险防控体系建设。 

加强水
资源优
化配 

置， 合
理控制
水资源 
开发强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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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实际建设管理用房与柯桥区“三线一单”环境管控单元及生态环境准入清单要求符合性分析见表 5.2-4。 

表 5.2-4  项目实际建设管理用房与柯桥区“三线一单”符合性分析 

类型 “三线一单”要求 项目管理用房情况 符合性 

空间布
局约束 

1、涉及生态保护红线的，严格按照国家和省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相关规定进行管控。
生态保护红线原则上按照禁止开发区域进行管理，禁止工业化和城镇化，确保生态

保护红线内“生态功能不降低，面积不减少，性质不改变”。2、饮用水水源保护
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浙江省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饮用水
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实施管理；3、禁止未经法定许可
在河流两岸、干线公路两侧规划控制范围内进行采石、取土、采砂等活动。严格限
制矿产资源开发项目，确需开采的矿产资源及必须就地开展矿产加工的新改扩建项
目，应以点状开发为主，严格控制区域开发规模。严格限制水利水电开发项目，禁
止新建除以防洪蓄水为主要功能的水库、生态型水电站外的小水电。4、严格执行
畜禽养殖禁养区规定，控制湖库型饮用水源集雨区范围内畜禽养殖规模控制。 

1、项目管理用房建设选址不

涉及生态保护红线范围；2、
项目管理用房建设选址属于
二级饮用水源区，能符合国
家、浙江省等水源保护区法律
法规要求；3、不涉及采石、
取土、采砂等活动；4、不涉

及畜禽养殖； 

符合 

污染物
排放管

控 

严禁水功能在Ⅱ类及以上河流设置排污口，控制单元内工业污染物排放总量不得增
加。 

项目管理用房生活污水纳管
排放，进入市政污水处理厂；

不在河流设置排污口； 

符合 

环境风
险防范 

1、加强区域内环境风险防控，不得损害生物多样性维持与生境保护、 水源涵养与
饮用水源保护、 营养物质保持等生态服务功能。2、在进行各类建设开发活动前，
应加强对生物多样性影响的评估， 任何开发建设活动不得破坏珍稀野生动植物的
重要栖息地，不得阻隔野生动物的迁徙通道。3、强化道路、水路危险化学品运输
安全管理， 落实水源保护区及周边沿线公路等必要的隔离和防护设施建设， 开展

视频监控， 提升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应急管理水平。4、完善环境突发事故应急预案，
加强环境风险防控体系建设。 

项目管理用房不损害生物多
样性、水源涵养等生态服务功
能；不涉及珍稀野生动植物的
重要栖息地和迁徙通道； 

符合 

根据以上分析，项目实际建设管理用房能符合柯桥区“三线一单”环境管控单元及生态环境准入清单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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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符合国家、省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要求 

项目实际建设管理用房无废气，噪声影响很小，生活污水纳管排入市政污水

处理厂处理，可达标排放；固废经处理后不对外排放。项目实际建设管理用房符

合污染物达标排放原则。 

4、符合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要求 

项目实际建设管理用房无废气，无废气总量控制要求。项目实际建设管理用

房仅为生活污水，可不进行总量削减替代；项目实际建设管理用房符合排放总量

控制要求。 

5、符合国土空间规划 

项目实际建设管理用房建设选址地块已经于 2017 年经绍兴市规划局柯桥分

局出具的规划红线图，故能符合规划要求。 

根据 2018 年 S212（32 省道）绍兴市柯桥区王坛至王城段改建工程（包含实

际建设管理用房）建设用地审批意见书，批准文号：浙土字（330603）

A[2017]-0014；S212（32 省道）绍兴市柯桥区王坛至王城段改建工程用地已经审

批；故能符合规划要求。 

5.3 管理用房水源保护区要求符合性 

项目实际建设管理用房与水源保护区要求符合性分析见表 5.3-1。根据与二

级水源保护区要求对比分析，项目实际建设管理用房能符合二级水源保护区要

求。 

项目管理用房与《绍兴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汤浦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生态

环境保护的通告》（绍政发[2016]56 号）要求符合性分析见表 5.3-2；项目管理用

房建设能符合绍政发[2016]56 号文件中汤浦水库保护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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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1  项目实际建设管理用房与二级水源保护区要求符合性分析 

法规 二级水源保护区的要求 项目实际建设管理用房情况 符合性 

中华人民共

和国水污染

防治法（2017

年修正） 

第六十六条  禁止在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内新建、改建、扩建排放污染物

的建设项目；已建成的排放污染物的建设项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令拆

除或者关闭。在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内从事网箱养殖、旅游等活动的，应

当按照规定采取措施，防止污染饮用水水体。 

项目实际建设管理用房无废气；

生活污水纳入王坛镇市政污水管

道，排入绍兴市水处理发展有限

公司集中处理；生活垃圾环卫外

运处理；水源区不设置排污口、

不涉及养殖、旅游； 

符合 

浙江省饮用

水水源保护

条例（2020

年修正） 

第二十二条 在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内，除饮用水水源准保护区内禁止的

行为外，还禁止下列行为：（一）设置排污口；（二）新建、改建、扩建排放

污染物的建设项目；（三）贮存、堆放可能造成水体污染的固体废弃物和其

他污染物；（四）危险货物水上过驳作业；（五）冲洗船舶甲板，向水体排放

船舶洗舱水、压载水、生活污水等船舶污染物；（六）使用含磷洗涤剂、农

药和化肥。在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内从事网箱养殖、旅游等活动的，应当

按照规定采取措施，防止污染饮用水水体。在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内，已

建成的排放污染物的建设项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责令限期拆除或者

关闭。 

项目实际建设管理用房无废气；

生活污水纳入王坛镇市政污水管

道，排入绍兴市水处理发展有限

公司集中处理；生活垃圾环卫外

运处理；水源区不设置排污口、

不涉及养殖、旅游； 

符合 

饮用水水源

保护区污染

防治管理规

定（2010 修

正） 

第十二条 饮用水地表水源各级保护区及准保护区内必须分别遵守下列规

定：二级保护区内禁止新建、改建、扩建排放污染物的建设项目；原有排污

口依法拆除或者关闭；禁止设立装卸垃圾、粪便、油类和有毒物品的码头。 

项目实际建设管理用房无废气；

生活污水纳入王坛镇市政污水管

道，排入绍兴市水处理发展有限

公司集中处理；生活垃圾环卫外

运处理；水源区内不设置排污口；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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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2  项目实际建设管理用房与绍兴市汤浦水库保护要求（绍政发[2016]56 号）符合性分析 

法规 绍兴市汤浦水库保护要求（绍政发[2016]56 号） 项目实际建设管理用房情况 
符合

性 

《绍兴市

人民政府

关于加强

汤浦水库

饮用水水

源保护区

生态环境

保护的通

告》（绍政

发

[2016]56

号） 

一、禁止一切破坏水环境生态平衡的活动以及破坏水源林、护岸林、与水

源保护相关植被的活动。全面清理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点源。鼓励饮用

水水源保护区内的单位和居民外迁，减少保护区人口规模。推行水作改旱

作等措施，调整保护区内农业种植结构。 

1、项目管理用房选址已经获得规划和国土

部门审批，项目管理用房建设不破环水源

林、护岸林、与水源保护相关植被； 

符合 

二、禁止向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水体或者岸坡倾倒、抛撒、堆放、排放、掩

埋工业废物、建筑垃圾、泥浆、渣土、生活垃圾、动物尸体、放射性固体

废物等废弃物。 

2、项目管理用房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外运

处理，对水源区无影响； 

三、禁止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排放未经处理达标的污染物，或者私设暗

管偷排污染物。 

3、项目管理用房生活污水纳管排入市政污

水处理厂，不排入水源区； 

四、禁止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新建、改建、扩建排放污染物的建设项目。 
4、项目管理用房生活污水纳管排入市政污

水处理厂，无废气排放，无固废外排； 

五、禁止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新建、扩建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 5、项目管理用房不涉及畜禽养殖； 

六、禁止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水域内洗砂，使用饲料、肥料和药物等进行

投饵式水产养殖。 
6、项目管理用房不涉及洗砂、水产养殖； 

七、禁止将农药废弃包装物随意丢弃至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的江河、湖泊、

水库等水域和其他区域。 
7、项目管理用房不涉及农药废包装物； 

八、禁止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露天焚烧秸秆、落叶、垃圾以及露天烧烤

食品等影响生态环境的行为。 

8、项目管理用房不涉及露天焚烧、露天烧

烤等； 

九、禁止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开采矿产资源。 8、项目管理用房不涉及开采矿产资源； 

十、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在饮用水水源地城镇规划区或乡、村庄规划区内

未经规划许可从事各种新建、改建、扩建等建设行为。 

10、项目管理用房选址建设已经获得规划

和国土部门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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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项目变动评价结论 

S212（32 省道）绍兴市柯桥区王坛至王城段改建工程（含管理用房）经原

绍兴市柯桥区环保局审批（批文号：绍柯环审[2016]14 号），经审批的管理用房

选址位于小舜江北溪北侧，选址属于汤浦水库二级水源保护区范围，不涉及水源

一级保护区，由于该地块土地征用难以落实，并且场地过于狭窄，沿着北溪必须

建筑红线退让，导致无法用于管理用房工程建设。 

建设单位将管理用房实际建设在小舜江南溪南侧，占地面积和原审批一致，

选址属于汤浦水库二级水源保护区范围，不涉及水源一级保护区，实际已经建成，

管理用房无废气排放，生活污水纳入王坛镇市政污水管道，排入绍兴市水处理发

展有限公司集中处理，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处理，总体上能符合二级饮用水源保

护区的规定。 

项目实际建设管理用房符合绍兴市柯桥区“三线一单”要求，不涉及柯桥区

生态保护红线；污染物可达标排放；区域环境质量可保持功能区要求；符合当地

规划和土地利用要求。建设单位应严格执行国家有关环保法规，严格执行对饮用

水源的保护，从环境保护角度而言，项目管理用房建设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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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原环评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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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初步设计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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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项目原选址红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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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项目实际建设规划红线 

  

 



37 

 

  

  



38 

 

  

  



39 

 

 

  



40 

 

 

 

附件 5 项目实施建设土地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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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公交车站说明文件 

 


